
证券代码：000546� � � �证券简称：光华控股 编号：临2014-054号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

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有条件通过

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年10月16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2014年第54次工作

会议审核，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获得有条件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批准文件后另行公告。根据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2014年10月17日开市起复牌。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600369� � � �证券简称：西南证券 编号：临2014－086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开通港股通业务交易权限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同意开通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港股通

业务交易权限的通知》（上证函[2014]579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开通本公司A股交易单元的港股通业务交易权限。

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做好港股通业务交易权限开通后的各项准备工作。

特此公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312� � � �证券简称:三泰电子 公告编号:2014-067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

任。

重要提示

1、本次配股简称：三泰A1配；配股代码：082312；配股价格：10.14元/股。

2、本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2014年10月15日（R+1日）至2014年10月21日（R+5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 ）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3、本次配股网上申购期间公司股票停牌，2014年10月22日（R+6日）登记公司网上清算，本公司股票继续停牌，2014� 年10

月23日（R+7日）公告配股结果。即本公司股票自2014年10月15日开市起停牌，2014�年10月23日开市起复牌。

4、本次发行的配股说明书摘要于2014年10月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本次发行的配股说

明书全文及其他相关资料可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查询；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

相关内容。

5、本次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深交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6、 本次配股方案已经公司2013年11月2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2013年12月25日召开的2013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配股申请已于2014年8月13日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并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965号文核准。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配股发行股票类型及面值：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1元。

2、配股比例及数量：本次配股以2013年6月30日收市后三泰电子总股本369,631,383股为基数，按每10股配2股的比例向股权

登记日全体股东配售，共计可配售股份总额为73,926,276股。

3、三泰电子控股股东认购本次配股的承诺：三泰电子控股股东补建先生已承诺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其可获配的股份。

4、配股价格：10.14元/股。

5、发行对象：截至股权登记日2014年10月14日（R日）下午深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持有三泰电子股份的全体股东。

6、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

7、承销方式：代销。

8、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

交易日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2014

年

10

月

9

日

R-3

日

刊登

《

配股说明书

》、《

配股说明书摘要

》、《

发行公告

》、《

刊

登网上路演公告

》

正常交易

2014

年

10

月

13

日

R-1

日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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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

14

日

（

R

日

）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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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

15

日

至

2014

年

10

月

21

日

（

R+1

日

~R+5

日

）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配股提示性公告

（

5

次

）

全天停牌

2014

年

10

月

22

日

（

R+6

日

）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2014

年

10

月

23

日

（

R+7

日

）

刊登

《

配股结果公告

》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败的恢复交易日及发行

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1：以上时间均为正常交易日。

注2：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1、配股缴款时间

本次配股的缴款时间为2014年10月15日（R+1日）起至2014年10月21日（R+5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常交易时间，逾期

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2、认购缴款方法

原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在股票托管券商处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

缴款手续。配股代码“082312” ，配股价10.14元/股。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止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股比例（0.2），可认购数量

不足1股的部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权益分派及配股登记业务指南》中的零股处理

办法处理，请投资者仔细查看“三泰A1配”可配证券余额。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配股

数量限额。

3、原股东所持股份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营业部的，分别到相应营业部认购。

三、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1、发行人：

名称：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补建

地址：成都市金牛区高科技产业园区蜀西路42号

董事会秘书：贾勇

电话：028-62825222

传真：028-62825188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常喆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3号国华投资大厦9、10层

电话：010-84183340

传真：010-84183221

联系人：李志杰

发行人：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4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601901� � �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2014-083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4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资券

兑付完成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4年7月17日发行了2014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资券， 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5亿元， 票面利率为4.55%， 兑付日期为

2014年10月16日（详见2014年7月19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2014年10月16日，本公司兑付了该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1,516,828,767.12元。截至目前，本公司待偿还短期融资

券的余额共计人民币18亿元。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1901� � �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2014-084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变更主要会计政策及盛京银行

股权核算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于2013至2014年相继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

─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和《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七

项具体会计准则。

根据上述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 公司拟变更主要会计政策及公司持有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盛京银

行” ）长期股权投资收益的核算方法。

一、主要会计政策变更内容

按照相关监管要求，本公司需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该上述准则。根据上述准则及指南的相关要求，公司编制了2014年

第三季度报告以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并按照各项具体准则相关衔接规定在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进行处理。

《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

务报表》，以及财政部于2014年新制定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

排》和《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准则对公司2014年财务报表无影响，亦无需要按照上述各项准

则进行追溯调整事项。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中对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范围进行了重新界定。公司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不

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调整到金融资产中进行核算，并调整比较财务报表,对2013年财务报表重述项目和

金额如下：

需调整项目

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合并 母公司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70,303,758.00 14,997,508.00

长期股权投资

-270,303,758.00 -14,997,508.00

基于此，公司重新审视了对盛京银行的股权投资。

二、拟变更盛京银行股权核算方法

2011年12月26日，公司出资15亿元入股盛京银行3亿股，持股比例为8.12%，为其并列第三大股东，并在其董事会推荐一名

股东董事。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公司将该笔投资确认为长期股权投资，并且按照权益法进行后续计量，每季度

确认投资收益。

在证券公司业务深化创新的背景下，本公司积极践行内涵增长与外延扩张发展战略，并着重发展了资本消耗型业务，对

净资本的需求不断增加。2013年12月26日和2014年4月26日，盛京银行进行了两次增资扩股，本公司未参与增资，公司持股比

例稀释至6.82%。2014年5月30日，在盛京银行2013年度股东大会上，本公司未继续推荐股东董事及独立董事。同时，公司近年

与盛京银行的业务协同和合作极为有限，预计该现状在未来不会发生变化。综合以上因素，公司对盛京银行的投资进行了重

新审视，公司对盛京银行不再具有重大影响。基于此，公司执行委员会于2014年10月16日召开会议，认为该股权投资不再为公

司未来经营发展服务,而是作为一项获取资本增值的投资，未来时机适宜时将可能出售该股权来改善现有资产结构。因此，公

司计划从2014年10月1日起，不再按照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计量该笔投资，按照财政部2014年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

──长期股权投资》规定（对不具有重大影响的股权投资，按账面价值转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将盛京银行股权转入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和计量。

本次盛京银行股权核算方法的调整无需对期初数进行调整， 对比较报表无影响。 调整后， 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减少237,

714.42万元，可供出售金额资产相应增加。2013年，公司按权益法确认了39,400.93万元投资收益；2014年，公司按权益法确认了

26,993.32万元投资收益；本次变更后，不再根据盛京银行损益情况确认投资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该笔股权投资转入金融资

产后，相关损益的确认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相关规定进行处理，按照2014年前三季度的

平均收益测算，该调整将减少本公司2014年第四季度收益约8,997.77万元；同时，该调整也将对以后年度损益产生一定影响。

三、风险提示

变更公司主要会计政策及变更盛京银行股权核算方法尚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变更盛京银行股权核算方法尚需征

询相关部门意见，本次会计政策及盛京银行股权核算方法变更尚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1901� � �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2014-085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柜台市场试点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年10月1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业协会《关于同意开展柜台市场试点的函》（中证协函[2014]627号）。经对公司柜台

市场试点方案评价验收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中国证券业协会同意公司开展柜台市场试点。

公司将严格遵循《证券公司柜台市场管理办法（试点）》等法规规定依法合规开展柜台市场业务，有效防范各类柜台市

场业务风险，确保业务平稳、有序运行。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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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3,B55

招商中证全指

B13,B14,B15,B16

中欧基金

B8

中银全球策略

B56

北京产权

B3

上海产权

B3

中银中证

100 B51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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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B1

Disclosure

特别提示

Trading Tips

深 市

停牌一小时

南方500� �南方金利 南方永利

南方聚利 双债A� �添富季红

取消停牌

利德曼 正海磁材 数字政通

史丹利 中航飞机 华智控股

光华控股

连续停牌起始日

陕国投Ａ 南方泵业

股权登记日

朗姿股份

除权除息日

南风股份 万和电气

沪 市

复牌日

宝信软件 宝信B

连续停牌起始日

华业地产 北方导航

今日公告导读

Bulletin Board

000009

中国宝安

B45

000018

中冠

A B52

000024

招商地产

B49

000025

特力

A B48

000032

深桑达

A B29

000035

中国天楹

B47

000050

深天马

A B44

000059

华锦股份

B33

000062

深圳华强

B45

000069

华侨城

A B41

000158

常山股份

B43

000404

华意压缩

B29

000422

湖北宜化

B49

000426

兴业矿业

B36

000506

中润资源

B47

000507

珠海港

B42

000518

四环生物

B49

000544

中原环保

B41

000545

金浦钛业

B35

000546

光华控股

B1

000557 *ST

广夏

B32

000560

昆百大

A B28

000562

宏源证券

B44

000563

陕国投

A B37

000576

广东甘化

B33

000599

青岛双星

B3

000607

华智控股

B34

000610

西安旅游

B34

000626

如意集团

B44

000626

如意集团

B33

000629

攀钢钒钛

B27

000637

茂化实华

B3

000678

襄阳轴承

B42

000686

东北证券

B47

000688

建新矿业

B3

000698

沈阳化工

B21

000703

恒逸石化

B41

000708

大冶特钢

B34

000716

南方食品

B40

000004

国农科技

B32

深市主板

000721

西安饮食

B48

000725

京东方

A B50

000729

燕京啤酒

B30

000729

燕京啤酒

B51

000750

国海证券

B48

000768

中航飞机

B5,B6,B7

000791

甘肃电投

B2

000796

易食股份

B47

000811

烟台冰轮

B37

000813

天山纺织

B25

000815

美利纸业

B49

000860

顺鑫农业

B46

000882

华联股份

B45

000892

星美联合

B46

000908

天一科技

B48

000912

泸天化

B31

000917

电广传媒

B52

000920

南方汇通

B25

000922

佳电股份

B40

000930

中粮生化

B43

000948

南天信息

B30

000955

欣龙控股

B8

000967

上风高科

B44

000981

银亿股份

B48

002004

华邦颖泰

B45

002015

霞客环保

B52

002019

鑫富药业

B25

002020

京新药业

B7

002062

宏润建设

B40

002077

大港股份

B41

002081

金螳螂

B29

002092

中泰化学

B32

002099

海翔药业

B40

002103

广博股份

B40

002107

沃华医药

B43

002117

东港股份

B46

002132

恒星科技

B50

002157

正邦科技

B45

002165

红宝丽

B37

002166

莱茵生物

B40

000998

隆平高科

B25

中小板

002179

中航光电

B2

002191

劲嘉股份

B7

002195

海隆软件

B47

002200

云投生态

B37

002207

准油股份

B47

002219

恒康医疗

B50

002244

滨江集团

B45

002250

联化科技

B30

002252

上海莱士

B8

002267

陕天然气

B29

002276

万马股份

B32

002276

万马股份

B41

002280

新世纪

B40

002306

中科云网

A16

002311

海大集团

B42

002312

三泰电子

B1

002321

华英农业

B7

002325

洪涛股份

B49

002333

罗普斯金

B33

002334

英威腾

B36

002335

科华恒盛

B44

002340

格林美

B40

002347

泰尔重工

B33

002353

杰瑞股份

B43

002389

南洋科技

B32

002404

嘉欣丝绸

B52

002425

凯撒股份

B47

002426

胜利精密

B40

002437

誉衡药业

B35

002440

闰土股份

B36

002449

国星光电

B28

002450

康得新

B46

002461

珠江啤酒

B41

002466

天齐锂业

B46

002477

雏鹰农牧

B2

002480

新筑股份

B43

002483

润邦股份

B36

002487

大金重工

B7

002498

汉缆股份

B42

002500

山西证券

B33

002506 *ST

超日

B31

002514

宝馨科技

B36

002514

宝馨科技

B37

002519

银河电子

B49

002524

光正集团

B38

002528

英飞拓

B50

002531

天顺风能

B48

002541

鸿路钢构

B41

002545

东方铁塔

B46

002568

百润股份

B30

002573

国电清新

B42

002588

史丹利

B42

002610

爱康科技

B36

002633

申科股份

B49

002637

赞宇科技

B32

002655

共达电声

B30

002673

西部证券

B35

002675

东诚药业

B29

002691

石中装备

B45

002713

东易日盛

B45

300077

国民技术

B34

300224

正海磁材

B27

300392

腾信股份

B39

600005

武钢股份

B32

600018

上港集团

B52

600023

浙能电力

B35

600066

宇通客车

B33

600077

宋都股份

B27

600096

云天化

B52

600109

国金证券

B27

600112

天成控股

B30

600129

太极集团

B51

600151

航天机电

B2

600153

建发股份

B36

600227

赤天化

B43

600236

桂冠电力

B28

200053

深基地

B B41

创业板

002730

电光科技

B27

深市B股

300393

中来股份

B48

沪市主板

600240

华业地产

B33

600309

万华化学

B52

600331

宏达股份

B39

600337

美克家居

B29

600340

华夏幸福

B38

600345

长江通信

B37

600369

西南证券

B1

600371

万向德农

B8

600379

宝光股份

B50

600381 *ST

贤成

B25

600428

中远航运

B38

600476

湘邮科技

B37

600505

西昌电力

B8

600508

上海能源

B29

600518

康美药业

B4

600566

洪城股份

B44

600614

鼎立股份

B36

600664

哈药股份

B8

600687

刚泰控股

B45

600688

上海石化

B42

600705

中航资本

B31

600832

东方明珠

B46

600862

南通科技

A16

600917

重庆燃气

B31

600986

科达股份

B38

601016

节能风电

B49

601318

中国平安

B30

601369

陕鼓动力

B48

601377

兴业证券

B41

601688

华泰证券

B36

601788

光大证券

B33

601818

光大银行

B8

601898

中煤能源

B49

601901

方正证券

B1

603010

万盛股份

B44

603169

兰石重装

B47

603456

九州药业

B35

宝盈基金

B34

博时基金

B34

603806

福斯特

B27

基金

投资者需知晓的港股通股票存管、清算及交收问题

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香港证券及期

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发布《联合公告》后，更多投资

者对沪港通业务给予了关注。 在过去几期的沪港

通投教专栏里，我们为投资者集中解读了参与港

股通交易的若干问题。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相关

投资知识，在这一期，我们将集中介绍关于港股

通股票存管、清算和交收的相关问题。

一、中国结算《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

通机制试点登记、存管、结算业务实施细则》规

定了港股通的哪些内容？

2014

年

9

月

26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简称“中国结算”）发布了《沪港股票

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登记、存管、结算业

务实施细则》，对沪股通登记结算业务的结算参

与人资格准入、 责任义务和业务范围进行了明

确，对港股通登记结算业务从账户设置、存管和

托管、名义持有人服务、清算交收、风险管理和

结算银行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二、 投资者如何查询所持有的港股通股票

并打印持股证明书？

投资者需要查询港股的持有及持有变动记

录的，中国结算将参照

A

股做法为投资者提供

查询服务， 所需提交材料和办理流程参照中国

结算

A

股相关业务规则。 中国结算出具的证券

持有记录， 是港股通投资者享有该证券权益的

合法证明。

三、投资者通过港股通持有的港股，是否可

以提取纸面股票？

不可以。投资者通过港股通持有的港股，只

能通过港股通卖出并取回人民币现金， 投资者

不能要求存入或提取纸面股票， 也不能在香港

市场进行任何其他投资。 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

的除外。

四、港股通投资者如何行使投资者权利？

投资者持有的港股， 由中国结算在香港结

算开立证券账户， 代所有港股通投资者名义持

有并存管于香港结算， 并最终以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有限公司的名义出现在港股上市公司

的股东名册中。

中国结算作为港股通投资者的名义持有人

代其行使相关股东权利， 并在充分征求投资者

意愿后为后者提供港股通股票权益分派、 投票

等公司行为代理服务， 从而充分保障投资者的

权利。 投资者可向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进行意

愿申报， 由中国结算根据从指定交易的证券公

司处收集到投资者指示，并进行汇总后，再向香

港结算办理。 中国结算在向香港结算办理相关

港股公司行为业务时， 遵照香港结算相关业务

规定。

五、中国结算提供哪些名义持有人服务？

目前， 中国结算可提供的名义持有人服务

包括：（

1

）现金红利派发、送股、股份分拆及合

并、投票、公司收购及出具持有证明等服务；（

2

）

依照有关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办理额度内供股、 额度内公开配售和以股息权

益选择认购股份的服务。

六、中国结算如何办理港股通投票业务？

中国结算办理投票业务， 汇总申报期内港

股投资者投票意愿后，向香港结算提交。港股通

投资者各类票数总额超过投票登记日或者香港

结算投票截止日持有数量的， 中国结算以实际

持有为基数按比例分配。具体办理流程，投资者

可参照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港股通存管结算

业 务 指 南 》（

http://www.chinaclear.cn/zdjs/edi－

tor_file/20140926163401589.pdf

）。

七、收到港股通股票现金红利后，中国结算

怎样完成业务处理？

中国结算办理现金红利派发业务， 在收到

香港结算派发的外币红利资金后

3

个港股通交

易日内，进行换汇、清算、发放等业务处理。

（

1

） 投资者账户现金红利金额

=

每股红利

金额

×

红利权余额， 小于

1

分的尾数进行舍尾

处理。

（

2

）投资者账户应收零碎股现金

=[(

申报股

利选择权的股份数量

×

每股红利金额

)÷

以股代

息的价格

-

投资者账户应收股票股利 （整数）

]

×

以股代息的价格， 小于

1

分的尾数进行舍尾

处理。

提醒投资者注意， 根据国家税法和税收政

策的相关规定， 应缴纳红利所得税的港股通投

资者的每股红利金额按照税后金额计算。

八、 港股通投资者在行使投资者权利时应

关注哪些差异？

香港上市公司的投票等公司行为和内地市

场差异较大，因此，港股通投资者在行使权利时

要关注以下差异：

一是， 由于中国结算需在汇总投资者的意

愿后再向香港结算提交，所以，为确保在香港结算

规定的时间内向其提交港股通投资者意愿征集结

果， 中国结算对投资者设定的意愿征集期比香港

结算的征集期稍早结束；

二是，在港股通股票投票方面，投票可以没有

权益登记日， 此时以投票截止日的证券持有为计

算基准。投票数量超出持有数量的，按照比例分配

持有基数。 投资者对同一项议案， 可以同时投赞

成、反对和弃权票（如有）；

三是，在现金红利派发业务（包括含选择权的

红利派发业务）中，由于在收到香港结算派发的外

币红利资金后，中国结算要进行换汇、清算、对内

发放等多项业务处理， 港股通投资者收到上市公

司现金红利的实际到账日要略晚于香港结算公布

的派发日。此外，香港结算向中国结算派发的红利

资金可能是美元、港币等外币，但中国结算派发给

投资者的红利资金均为人民币；

四是， 送股业务及含股票股利选择权的红利

业务派发的红股上市时间可能较香港市场延后。

港股通股票发行人派发红股的， 中国结算在收到

香港结算派发红股到账当日或次日进行业务处

理， 相应红股可在处理日的下一港股通交易日上

市交易。这样，港股通投资者红股可卖首日可能较

香港市场晚一个港股通交易日。

九、港股交易的 T+2 交收制度是怎么回事？

港股通在证券交收时点上，实行

T+2

交收安

排。

T

日买入港股的投资者，

T+2

日日终完成交

收后才可获得相关证券的权益；

T

日卖出港股的

投资者，

T

日和

T+1

日日终仍可享有关于证券的

权益。

提醒投资者注意，

T

日， 是指港股通交易日；

T+1

日， 是指港股通交易日后第

1

个港股通交收

日；

T+2

日，依此类推。

十、港股交易实行 T+2 交收，投资者可能面

临哪些风险？

香港证券市场与内地证券市场在证券资金的

交收期安排上存在差异， 港股通交易的交收期为

T+2

日。 因此，提醒港股通投资者注意，其享有红

利、 送股等权益的最后交易日将与权益登记日相

分离。 一般来说，投资者至少需在投权登记日前两

个交易日买入证券，方可享有相关证券的权益。 在

股权登记日及前一交易日买入证券， 均不能享有

相应的权益。 因此，投资者在做出买入决定时需要

特别关注相关上市公司公告及除净日等信息。

此外，提醒投资者注意，因港股通交易的交收

期为

T+2

日， 已申报净买入但尚未完成交收或已

申报净卖出但尚未在持有数量中扣减的港股无法

用于质押。 （本期专栏问答由中国结算提供）

免责声明： 本栏目的信息不构成任何投资建

议， 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息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

根据该等信息做出决策。 上海证券交易所力求本

栏目的信息准确可靠， 但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或

完整性不作保证， 亦不对因使用该等信息而引发

或可能引发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